
機關（構）、團體申請查閱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申請查閱 

申請查閱機關（構）、團體 
（符合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
法第 14條各款之一）(附件 1)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（教育部《ＯＯＯ政府教育局》、內政部兒童局／
社會司《ＯＯＯ政府社會局》、行政院衛生署等） 

申請查閱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所在地之縣市政府警察局 

3個工作日 

核轉查閱 

(附件 2、3) 

3個工作日 

查閱函復 

(附件 4、5) 

查閱結果說明 


